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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 24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24 次会议于 2026 年 5 月 21 日(星期四)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

董事 10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10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会议

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因工作调整，公司董事陈小沐先

生已不再任董事职务，经股东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提名，同意补选曹晓军

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曹晓军先生现任公司党委副书记，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

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具备相关任职资格；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实际控制人

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其未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补选董事已事先获得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提名委员会认为董事

候选人的遴选程序、任职资格均符合相关要求，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因现任独立董事任期即将届

满 6年，同意选举杨殿阁先生、张闫龙先生、朱征夫先生、黎文靖先生为拟任独

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中黎文靖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需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无异议备案通过后提请



股东会审议。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

独立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具备相关任职资格；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未持有公

司股份。

本次独立董事候选人已事先获得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提名委员会认

为候选人的遴选程序、任职资格均符合相关要求，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202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聘任信永中

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6 年度中国会计准则的财务报告审

计机构，审计费用预计为 102 万元；聘任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6 年度

香港会计准则的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审计费用预计为 310 万元。

本次 2026 年度审计机构的选聘，已事先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

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2026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聘

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6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审计费用预计为 40 万元。

本次 2026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选聘，已事先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

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组织机构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制度内容已事先经董事会薪酬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

议。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领导人员 2026-2028 年任期及 2026 年度经营业绩考

核指标>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已事先经董事会薪酬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

议。

閤先庆董事及邓蕾董事作为被考核对象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2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议案》。本公司拟定于 2026

年 6月 12日 10:00在广州市番禺区金山大道东668号 T2栋 102会议室召开2025

年年度股东会，并授权一名董事或董事会秘书拟定并刊发股东会通知。

审议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以上议案一、二、三、四及议案六还需提请公司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附：候选董事简历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5 月 21 日



附：候选董事简历

曹晓军先生，1974 年 1 月生，工商管理硕士。现任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副书记，曾任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工会主席，党

委组织部部长、武装部部长、地铁党校副校长,党群工作部党支部书记。

杨殿阁先生，1973 年 10 月生，博士研究生。现任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

长聘教授，主要从事智能汽车设计与自动驾驶技术的研究。兼任中国汽车工程学

会会士，北京汽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智能交通分会和智能共

享出行分会的副主任委员，中国智能网联汽车联盟自动驾驶地图与定位工作组组

长。曾任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人事处处长

等职务。

张闫龙先生，1980 年 4 月生，博士研究生。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

院长，组织与战略管理系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

研究院院长助理，北京大学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2002 年和 2005 年分别获得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士、硕士学位；2012 年获得美国杜

克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主要包括组织理论、企业社会责任、ESG、创

新创业、社会网络。兼任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朱征夫先生，1964 年 9 月生，法学博士，高级律师。现任北京浩天律师事务

所合伙人会议主席、律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破产管理人协会会长，

兼任壹药网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曾任第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九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

会长，广州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黎文靖先生，1979 年 7 月生，会计学博士。现任暨南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

授、博士生导师，暨南大学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青年长江

学者，教育部哲学社科重大攻关项目首席专家；研究领域为会计、公司财务、企

业创新、公司治理等；兼任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曾任长视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市迅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汤臣倍健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

部监事。


